
致：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委托，就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相关子公司等 2 名战略投资者参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进行核查，在充分核查的基础上，本所的经办律师（以下简
称“本所律师”）就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7 号）》（以
下简称“《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44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
发〔2021〕213 号）》（以下简称“《承销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
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021 年修订）（上证发
〔2021〕77 号）》（以下简称“《第 1 号指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重要提示和声明：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要求对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
者进行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3.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已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
料和文件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者误导之处；该资
料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变更。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其他单位或个人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书面陈述或
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核查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资质之目的而使用，
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必备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
一起备案，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
者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查阅，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根据《第 1 号指引》第八条规定，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

（一）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
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
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
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等资料，共有 2 家
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1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创
新” ）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
华泰长光华芯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 ）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一）华泰创新
1.主体信息
根据华泰创新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华泰创新的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楼 7 层 701-8 至 701-11

法定代表人 孙颖
注册资本 350, 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年 11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3年 11 月 21 日至 2033 年 11 月 20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销售贵金属；酒店管理；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服务；销售
食品；健身服务；游泳池；洗衣代收；打字、复印；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会议服务；承办
展览展示；旅游信息咨询；票务代理服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
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
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持股 100%

主要成员
董事长：孙颖
总经理：晋海博
合规风控负责人：张华

根据华泰创新提供的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泰创新系依法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系自有资金， 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

设立的情形， 不存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 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
人。 因此，华泰创新不属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
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根据华泰创新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华泰创新的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华泰证券。 华泰创新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华泰创新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泰创新系华泰证券的全资另类投资

子公司，属于“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的资格，符合《第 1 号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主承销商和华泰创新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华泰创新与华泰联合为华泰证券同一控制下相关子公司，华泰创
新与主承销商存在关联关系；华泰创新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第 1 号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创新就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履

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二）本公司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

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本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且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三）本公司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四）本公司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五）本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24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六）本公司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另类投资子公司，属于自营投资
机构。本公司完全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新股申购，不涉及使用产品募集资金或私募备
案等事宜。

（七）本公司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得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八）本公司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与本公司及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自营、资管等其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与其他业务
进行混合操作。 上述专用证券账户只能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
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股票， 不买入股
票或者其他证券。 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转增股本的除外。

（九）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制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

（二）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
1.基本信息
根据发行人和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资管”）提供

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
资管计划目前合法存续，且已完成相关备案程序，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华泰长光华芯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 2021年 11 月 19 日
备案时间 2021年 11 月 22 日
备案编码 STE740

参与战略配售金额 13, 480.00 万元（不含孳生利息）
管理人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实际支配主体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实际支配主体
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华泰资管。
根据《华泰长光华芯家园 1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的约定，管理人享有的主要权利包括：①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
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②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时、足额获得管理人管理费用
及业绩报酬（如有）；③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停止或暂停办理集合计划份额的参
与，暂停办理集合计划的退出事宜；④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
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⑤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
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及
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制止，并报告中国证监会相
关派出机构；⑥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
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
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⑦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
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⑧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终止本集合计划的运
作；⑨集合计划资产受到损害时，向有关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⑩更换公司相关业
务主要负责人以及投资经理人员；?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规定的及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综上， 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华泰资管能够独立决定资产
管理计划在约定范围内的投资、已投资项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长光华芯家
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投资人情况
序
号 姓名 在发行人处的职务 员工类别 参与比例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1 廖新胜 董事、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2.61% 3, 047.50
2 王俊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19.84% 2, 673.85
3 闵大勇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12.24% 1, 650.00
4 叶葆靖 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 5.59% 753.50
5 丁小伟 行政部经理 核心员工 5.53% 746.00
6 吴真林 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5.27% 710.00
7 李泉灵 技术中心办公室主任 核心员工 4.65% 626.40
8 刘恒 产品线经理 核心员工 4.19% 565.00
9 周立 产品线经理 核心员工 4.11% 553.45
10 郭新刚 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3.83% 515.75
11 俞浩 光学技术部经理 核心员工 3.41% 460.00
12 刘锋 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08% 415.25
13 肖啸 工程主管 核心员工 2.98% 401.50

14 蒋爱民 苏州长光华芯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司 IT技术部经理 核心员工 1.79% 241.80

15 范英辉 资材部经理 核心员工 0.89% 120.00
合计 - 100.00% 13, 480.00

注 1：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
五入所造成。

注 2：家园 1 号募集资金的 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
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相关费用。

注 3：最终认购股数待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注 4：苏州长光华芯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参与战略配售人员名单、劳动合同、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 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的投资人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或核心员工， 均已与发行人或其全资子公司苏州长光华芯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
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符合合格投资者要求，并承诺以自有资金认购长光华芯
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 具备通过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参与发行人战
略配售的主体资格。

4.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有关具体事宜的议案》，同意授权发行人董事会确定和实施本次发行上市的具体方
案，包括战略配售事项。

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设立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
同意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

5.战略配售资格
经核查， 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系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第 1 号指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

6.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和华泰资管提供的营业执照， 华泰资管提供的相关备案证明和承

诺函，以及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投资人提供的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投资人为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 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投资人与发行人
存在关联关系；华泰资管与华泰联合为华泰证券同一控制下相关子公司，华泰资管
与主承销商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
托管人和投资人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7.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第 1 号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资管作为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管理人就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
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资管计划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
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资管计划协议或制度禁止或
限制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本公司除作为资管计划管理人外，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为华
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主承销商”）的关联方。

（三）本公司管理的资管计划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资管计划承诺
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四） 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未向本公司或资管计划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
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五）发行人的主承销商未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
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本公司或资管计划。

（六）发行人未承诺上市后认购本公司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七）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以自有资金参与资管计划，为资管计划

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资管计划的情形，
且资管计划参与本次配售符合资管计划资金的投资方向要求。

（八）本公司或资管计划与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九）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资管计划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资管计划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
本次配售的股票。

（十）本公司或资管计划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
经营，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

二、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本次拟公开发行数量为 3,390.00 万股， 发行股份占发行人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 25.00%。 本次发行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08.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2.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长光华芯家园 1 号
员工资管计划组成，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3.参与规模
（1）保荐跟投规模
根据《第 1 号指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

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 5%的股票， 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规模分档确定：

①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
②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
③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④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华泰创新初始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初始跟投数量为 169.50 万

股。因华泰创新最终认购数量与最终发行规模相关，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
对华泰创新最终认购数量进行调整。

（2）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拟

参与战略配售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不超过人民币 13,480.00 万元，且
配售数量不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未超过《实施办法》规定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股份数量的上限， 即不得
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因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最终实际认购数量与最终实际发行规模相
关， 主承销商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对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最终实际认
购数量进行调整。

（3）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名单如下：
序
号 名称 机构类型 承诺认购数量 认购数量占发行规

模比例
1 华泰创新 保荐跟投机构 预计不超过 5%（169.50 万股） 预计不超过 5%

2 长光华芯家园 1 号
员工资管计划

高管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承诺不超过 10%（339.00 万
股），且不超过 13, 480.00 万元 不超过 10%

合计 不超过 15%（508.50 万股） 预计不超过 15%
本次共有 2 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508.50 万股，符合《实施办法》《第 1 号指引》中对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的要
求。

4.配售条件
参与跟投的华泰创新和华泰资管（为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

人）已与发行人签署《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战
略投资者战略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5.限售期限
华泰创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24 个月。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等资料，发行人、主承销商和战

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以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
计划组成，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且本次战略配售对配售数量、参与规模、配售条
件和限售期限进行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 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
《实施办法》《第 1 号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上述战略配售对象参与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第 1 号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第 1 号指引》 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

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 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根据发行人、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保荐协议、配售协议，发行人、主承

销商和战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以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调查表等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
《第 1 号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

施办法》《第 1 号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华泰创新和长光华芯家园 1 号员工资管计
划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向其配售股票不存在《第 1 号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 人：
（公章） 经办律师： 高 树

黄俊伟
周怡萱
何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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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
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５３０，２５３０
末“５”位数 １７３５９
末“６”位数 ９３３６２７，１８３６２７，４３３６２７，６８３６２７
末“７”位数 ９３０６８８０，４３０６８８０，０７７５０８８
末“８”位数 ８５２５５６６３，０５２５５６６３，２５２５５６６３，４５２５５６６３，６５２５５６６３
末“９”位数 ０６８６３６８９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５１，６０７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５００股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５，
９１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０３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５，９１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１９．９３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
（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１９．９３０７元 ／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第三十九条第（四）项，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证裕投资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
安君享创业板泰恩康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泰恩康１号资管计划”）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４３．５０２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２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８６．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５４３．５０２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２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３４２．９９７８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３，８５９．４４７８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９２％；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７．０５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０８％。 根据《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９８７．６２０５２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１，０７３．３０００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７８６．１４７８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９２％；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８０．３５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０８％。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１４３５４９５８％，申购倍
数为４，６６５．１５９１８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
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３
月２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泰恩康１号资管计划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１２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
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科创板、创业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１９．９３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证裕投资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证裕投资初始
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泰恩康１号资管计划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５４３．５０２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２０％，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的差额３４２．９９７８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５日（Ｔ－３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
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４日（Ｔ＋４日）
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
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泰恩康１号资管计划 ５，４３５，０２２ １０８，３１９，９８８．４６ １２个月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２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２０２０年修订）》（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
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２６９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６，６１５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９，１７５，４００万股。经核查，其中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２２个配
售对象参与了本次网下申购但在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６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投资者限制名单公告》中被列入限制名单，不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 综
上，实际参与本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２６６家，配售对象数量为６，５９３个，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为９，１５０，２８０万股。

参与网下申购但由于被列入限制名单而不予配售的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
拟申购数量

（万股 ）

实际申购数
量 （万股 ）

１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惟精９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６０ １１６０
２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格物５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８０ １１８０
３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格物１８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７０ １２７０
４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顺投量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１０ １３１０
５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致远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５０ １３５０

６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行稳致远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７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格物１２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５０ １４５０
８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安盈利全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１０ １５１０
９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格物１９号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０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灵泰多策略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０ １６４０
１１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辉毅４号 １７３０ １７３０
１２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稳健收益７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３ 上海申毅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申毅多策略量化套利７号 １７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４ 深圳前海博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普信享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５ 深圳前海博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普信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６１０ ６１０
１６ 深圳前海博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博普日添月益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１７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７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天泽汇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 ３１０
１８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御翔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３７０ ３７０
１９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天泽汇３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４１０ ４１０
２０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鼎硕５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４７０ ４７０
２１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天泽汇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８１０ ８１０
２２ 上海牧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牧鑫鼎硕１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８９０ ８９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
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５，０１２，０２０ ５４．７７％ １９，５１２，５２１ ７０．０３％ ０．０３８９３６３３％
Ｂ类投资者 ２８，７５０ ０．３１％ １１１，０７２ ０．４０％ ０．０３８６３７５５％
Ｃ类投资者 ４，１０９，５１０ ４４．９１％ ８，２３７，８８５ ２９．５７％ ０．０２００５０９６％
总计 ９，１５０，２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７，８６１，４７８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７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３月２２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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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后，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恒丰”）持有公司股份 59,110,7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永裕恒丰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1年 12月 20日，公司收到永裕恒丰出具的《永裕恒丰关于华仁药业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永裕恒丰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1,822,100 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2022年 3月 1日，公司收到永裕恒丰出具的《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减持华仁药业股份
计划的告知函》， 永裕恒丰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华仁药业总股本 1%的股份，即 11,822,1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月 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
009）。

2022年 3月 21 日，公司收到永裕恒丰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永裕恒丰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期间， 通过大宗交易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9,609,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6%。 本次权益变动后， 永裕恒丰持有公司股份 59,110,7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永裕恒丰本次股份减持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永裕
恒丰

无限售
流通股

竞价减持 2022年 1月 12日-2022年 2
月 28日 4.41 8,975,100 0.76%

大宗交易 2021 年 12 月 24 日-2022 年
3月 21日 4.29 10,634,000 0.90%

合计 19,609,100 1.6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永裕恒丰

合计持有股份 7,871.98 6.66% 5,911.07 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871.98 6.66% 6,089.77 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永裕恒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华仁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

施不会导致华仁药业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华仁药业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权益变动与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一致。
4、截至本公告日，永裕恒丰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督促股东合规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长光华芯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之法律意见书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0, 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37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或“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1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
行人总股本的11.11%，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600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23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2日


